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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

关于东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唐山东贸

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

选任管理人的公告

申请人东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唐山东贸汽车销售服

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本院已裁定受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

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、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〈破产案件审理

规程〉》的相关规定，本院决定采用公开摇号方式选任唐山东

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。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唐山东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唐山学院路丰南

段西侧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282MA0E68J567。2019年 9

月 29 日经唐山市丰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。公司类型：

其他有限责任公司。法定代表人：张怀远。注册资本：500万

元；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汽车销售；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；

汽车零配件批发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橡胶制品销售；机械电器

设备销售；日用品销售；润滑油销售；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

险化学品）；机动车修理和维护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小微型客

车租赁经营服务；社会经济咨询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申报机构须为编入《河北省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》

（唐山中院范围）的社会中介机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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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机构具有从事破产清算工作的相关经验，可以派出

的管理人团队不少于 5人，其中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不少

于 4人，团队中的工作人员均应具有破产工作经验； 

3.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

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 

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 

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； 

    4.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

良记录；

5.具有化解信访维稳的能力，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

的《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评价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申报管理人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交申报书（纸质版 1 份）

及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、资料。

申报书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参选机构的规模、业绩及业务团队介绍；

2.拟委派从事本案管理人工作的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成员

（不少于 5人）的执业证号、执业经历和业绩及联系方式，以

及参与相关业务培训的说明或相关证明；

3.拟开展本案管理人工作的主要思路和方案，包括工作计

划、工作流程、解决方案等；

4.管理人报酬的报价方案，同时承诺自行筹措垫付前期破

产费用；

5.不存在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回避或者依法不应

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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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管理人承诺书：保证申报书所载内容及资料的真实性，

一经发现作假，直接取消参加选任资格。

四、选取方式

根据报名实际情况，本院将在符合条件的报名机构中以公

开摇号方式选任管理人及备选管理人各一家。如只有一家机构

申报，在其符合申报条件的前提下，本院将直接指定管理人。

五、申报时间

申报期限截止至 2024年 11月 1日下午 5时前。逾期提交

申报书及相关材料，视为放弃参加本次参选。

八、报名地点与联系人

报名地点：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（地址：唐山市丰南区

国丰大街 130 号）。

联系人： 魏丽丽   

联系电话：0315-8736623、18532567861

特此公告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


